关于申报2014年度通识教育课程的通知
各学院（部）：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通识课程建设，现启动2014年度通识教育课程的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通识教育课程模块设置

我校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引导学生广泛涉猎不同学科领域，拓宽其知识面，学习不同学科的思想方法，促进学生精神成长、能力提高和知识结构优化的，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健全人格的合格公民，培养成知识、素质、能力协调发展的人。我校通识教育课程包括通识核心课程、一般通识课程和新生研讨课。其中通识核心课程和一般通识课程分别纳入以下四个模块：
人文情怀：课程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人文科学知识，旨在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力，使学生学会用历史的方法、以历史的眼光认识事物，了解哲学分析的方法，培养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从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育具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大学生。
科学素养：课程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信息、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使学生了解重要的科学事实、概念、原则和理论，理解科学的本质和科学方法，培养正确的科学观，学会运用科学知识和思维方法处理问题。  
社会责任：课程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使学生熟悉社会科学的一些主要概念和方法，加强对当代人类行为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增强其社会使命感和公民责任感，正确认识和处理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 
国际视野：课程主要涵盖外国文化、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学科领域，旨在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让学生站在全球或更广阔的角度上观察世界文明的发展，深入了解人类文明多元发展、冲突、整合及其在当代的意义，培养学生多元文化理解力，提高其国际交流合作能力以及国际从业竞争力。
通识核心课程、一般通识选修课程均须从上述模块中选择课程方向进行申报，涉及交叉学科的课程或较难归类的课程，建议申报教师根据学校通识课程的要求优化教学内容，选取最为接近的模块进行申报。新生研讨课的申报另行通知。
二、通识核心课程申报办法
（一）申报条件

1.申报课程可以是现有的建设基础比较好的文化素质课程、一般通识课程，也可以是按照通识核心课程要求开设的新课程。
2.课程负责人应具有副教授（含）以上职称，对通识教育的理念有一定的认识，且教学效果好；课程必须有不少于3人的教学团队，建议配备助教；团队成员须具有副高（含）以上职称。
3.课程必须有完善的教学大纲，可以采用正式教材或自编讲义。
（二）教学要求
通识核心课程的教学重点在于启发思想、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能够批判性地思维，主动地学习和掌握新的知识与技能。其教学组织形式灵活，可采用专题讲座或课堂教学等形式，应符合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和要求：
1．课程内容不在于讲授知识细节，重在探究知识背后的价值观、方法论以及精神境界。
2．开展教学模式改革，避免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探究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鼓励教师利用校内外网络教育资源开展翻转教学，或与校外专家组成教学团队建设我校缺乏的通识类课程。
3．课堂教学要求大班授课，小班研讨，配备助教。教学环节应包括课堂讲授、课外阅读和练习以及课堂讨论等多个部分。应为学生提供参考资料目录，并对学生提出必要的课外阅读量和练习量的要求。还应通过课堂讨论、撰写报告或小论文等办法，检测学生学习质量。 
4．采用科学的考核方式，注重形成性评价，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情况进行评价，期末考试占总成绩比例不超过50%。 
5.通识核心课程原则上要求每个学期都开课。
（三）申报程序与额度
1．符合申报条件者，由课程负责人填写《浙江工业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申报表》（见附件1，一式六份），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
2．各学院择优推荐，并就申请人水平、单位保障措施等签署意见，审核汇总后（汇总表见附件2）统一报教务处。
3．教务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采用现场答辩的方式进行，要求课程负责人参加答辩。

4．报主管领导审批，发文立项。
5.本年度通识核心课程立项15门左右，每个学院申报额度为2-3门。各学院可根据已立项的通识核心课程布局（2013年度立项情况可在OA下载查看），合理选择申报方向，鼓励申报目前立项数量较少的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模块的课程。
6.鼓励国家(省)级精品课程、精品视频公开课、精品资源共享课按照通识核心课程的要求进行优化完善然后申报(不占学院申报名额)，经学校通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评审后立项(建设经费自筹)。
（四）建设年限、经费及管理
通识核心课程的建设周期为二年。每门立项的通识核心课程，学校予以经费支持，经费分三期拨款。学校每年将对立项的课程进行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停止经费资助，经整改一学期后复查仍不合格者，取消其课程立项。二年建设期满后，学校统一组织验收。
课程验收通过后，教学工作量享受1.2倍工作量系数待遇3年。原则上，要求确保至少40％的该门课程教学工作量增量部分的教学酬金作为课程的再建设经费，其余部分由课程负责人根据各教师对课程建设贡献程度的大小给予分配。

在学院业绩考核中，通识核心课程等同于校级精品课程。
三、一般通识课程申报办法
1.申报可分为新开设通识选修课和现有公选课升级为通识选修课两种情况，请根据通识课程的特点和模块要求优化教学内容，课程内容应鼓励依托学科、专业优势，开设富有学校、学院特色的一般通识选修课程。
2.开课教师填写《浙江工业大学通识选修课开设申请表》(见附件3，一式一份)，并提交课程教学大纲。
3.学院审核汇总后(汇总表见附件4)报教务处，由学校通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进行审定，然后纳入通识课程四个模块中，供2013和2014级本科生选修。
4. 一般通识课程每学期限开1个班，选课总人数不超过1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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